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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決定書            促轉司字第 49號 

 

聲請人：陳文烱 

 

關於聲請人陳文烱聲請平復其因侮辱案件受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62 年

9 月 5 日 63 年度判字第 1 號刑事有罪判決，經本會重新調查，決定

如下： 

  主 文 

陳文烱受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62 年 9 月 5 日 63 年度判字第 1 號刑事

有罪判決暨其刑，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即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

視為撤銷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本件聲請意旨 

（一） 聲請人 109 年 1 月 13 日聲請書主張略以： 

1、 聲請人當時為國防技工身分，無軍人身分，薪俸係依經濟部

所屬機構之工等 5 等 1 級薪資，受聘於聯勤 44 兵工廠，當車

床技工。 

2、 聲請人與原告忠孝所長係主管與部屬關係，完全沒有直接接

觸機會，因為所長上午 9 點上班，下午 4 點下班，聲請人係

上午 8 點上班，下午 5 點下班，且有直接關係人為師傅、領

班，無侮辱所長之機會及動機。 

3、 聲請人係由憲兵自聯勤 44 兵工廠之工作場所直接帶往聯勤

總部，押人取供，當天訊問後即送軍人看守所。開庭時僅有聲

請人一人出庭，審判過程中並無踐行對質詰問程序，羈押 4 個

多月後，始於軍人看守所宣判。 

二、 本件調查經過 

（一） 經向陸軍後勤指揮部調閱案件相關資料，該部於 109 年 2 月

27 日以陸後軍法字第 1090003368 號函復本會：「經查本部現

存資料為陳員侮辱長官案起訴書及判決書，另陳員非本部所屬，

相關工作人事資料請另洽其前所屬單位四四兵工廠（該單位現



2 
 

已整併改編為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系統製造中心）」。 

（二） 經再向臺中市後備指揮部調閱案件相關資料，該部於 109 年 3

月 5 日以後臺中管字第 1090001121 號函復本會：「查本部存管

陳員兵籍資料顯示，均查無獎懲紀錄登載」。 

（三） 向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調閱案件相關資料，該部於 109 年 3 月

23 日以國科系製字第 1090003186 號函復本會：「經查案內陳

員係聯勤兵工技術學校畢業學生，任職本中心（前身聯勤第四

十四兵工廠）車床工乙職，本院現存該員資料查無兵籍、獎懲

及出勤紀錄等相關人事資料」。 

三、 聲請人涉及侮辱案件刑事有罪判決之要旨 

（一） 本案經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62 年 9 月 5 日 63 年度判字第 1 號

判決確定，前揭判決之犯罪事實部分略以：聲請人係本部第 44

兵工廠品控室檢驗所 5 等 5 級車工，前在引信室電木引信所服

務時，因工作不積極，常藉故請假，屢經該所所長晏○○中校

勸導無效，竟於 63 年 6 月 8 日下午 4 時許，在所長辦公室，

向該所長質問為何請假不准，並出口辱罵所長「媽的」詬語。 

（二）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62 年 9 月 5 日 63 年度判字第 1 號判決之

理由部分略以：訊據聲請人對於前述犯罪事實，坦承不諱，核

與被害人晏○○中校在偵審各庭所陳情節相符，並經在場證人

田○○、任○○、劉○○到庭結證稱當時聲請人確有出言辱罵

晏所長「媽的」粗話，經分別供錄在卷，事證明確，洵堪認定。

查聲請人係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編制內雇員，應視同現役軍人，

其辱罵行為係對其直接具有指揮權之上官，且在多數人共見共

聞之狀況下，顯已達於公然之程度，足以減損其上官之聲譽及

威嚴，自應構成陸海空軍刑法第 75 條第 2 項以其他方法公然

侮辱上官罪，應處適當之行，以示儆戒。 

四、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「應予平復司法不法

之刑事有罪判決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

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

案件」 

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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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予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 9

條規定，藉以平復司法不法…」，「前項之平復司法不法，得以識

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、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

利損害，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等方式為之。」

及「下列案件，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罪判決者，該有罪判

決暨其刑、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，於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，

並公告之：一、（略）。二、前款以外之案件，經促轉會依職權或

依當事人之聲請，認屬依本法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

者。」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2 項及第 3 項第

2 款定有明文。 

五、 本件係屬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

原則所追訴及審判，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

事有罪判決 

（一） 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，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司法

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法雖未明

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一條所樹立之民

主共和國原則、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、

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

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（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及本院釋字第 381 號

解釋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

遵守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所定「自

由民主憲政秩序」概念之參考。 

（二） 本件追訴及審判僅因聲請人得適用軍事審判法之程序，不顧其

身分非屬陸海空軍刑法規定之現役軍人，逕行適用陸海空軍刑

法論罪，牴觸罪刑法定原則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

1、 刑罰乃是對人之生命、自由、財產的限制甚至剝奪，是最嚴 

厲、也最具威嚇性的控制、震懾人類的手段，因此有權定義 

進而懲罰犯罪者，才是國家的真正主人。是以唯有在人民專 

有犯罪的定義權時，人民才稱得上是國家貨真價實的主人。 

也因此，僅有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始有制定刑罰規定之權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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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主權原理才有可能落實。也唯有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所

制定之刑罰法律，就構成犯罪之要件及其刑罰效果均事先為

明確之規定，人民始不虞其生命、自由或財產因執法者的恣

意而橫遭侵害甚至剝奪。刑罰之要件與刑罰之效果必須由代

表人民之立法機關，以明確之法律為之，並禁止包括法院在

內之執法人員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刑罰法律，此即罪刑法定

原則之要求。可見，罪刑法定原則不但植基於國民主權原理，

更是保障人民生命、自由與財產所必要之條件，自係自由民

主憲政秩序之基礎。 

2、 又，軍事審判之建制，憲法未設明文規定，雖得以法律定之，

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，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，其發動

與運作，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，包括獨立、公

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，並不得違背憲法第 77 條、第 80 條等

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（司法院釋字第 436 號解釋文參

照）。軍事審判官雖非法官，但於行使軍事審判權時，亦同

樣應於判決書中就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表示其法律見解，俾免

受軍事審判之人民遭濫權審判處罰。 

3、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事審判，憲法第 9 條定有明文。

戒嚴法第 8 條、第 9 條規定，非現役軍人得由軍事機關審

判，為憲法承認戒嚴制度而生之例外情形（司法院釋字第

272 號解釋文參照）。惟此例外僅許非現役軍人得適用軍事

審判之程序，並未擴及實體法，故非現役軍人除法律另有規

定外，應適用中華民國刑法之規定，不受陸海空軍刑法所定

罪名相繩。 

4、 按本案軍事審判機關是以聲請人違犯 26 年 7 月 2 日修正之

陸海空軍刑法第 75條第 2項加重侮辱上官罪而予論罪處刑，

但當時同法第 2 條規定：「雖非陸、海、空軍軍人，於戰地

或戒嚴區域犯左列各罪者，亦適用本法：一、第十七條之罪。

二、第十八條第二款、第四款、第五款及第七款之罪。三、

第十九條第二款之罪。四、第二十條之罪。五、第二十一條

之罪。六、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二條之罪。七、第七十六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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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罪。八、第七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七十八條第二項之罪。九、

第八十二條至第八十四條之罪。十、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二

條之罪。十一、第一百零二條至第一百零五條之罪。十二、

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之罪。十三、第一百十六條之罪」；第

5 條規定：「陸、海、空軍現役人員、召集中之在鄉軍人，及

非依召集而在部隊服軍人勤務或履行服兵役義務之在鄉軍

人，均為陸、海、空軍軍人」；第 6 條規定：「有左列各款之

人視同陸、海、空軍軍人：一、陸海空軍所屬之學員、學生。

二、陸海空軍軍佐、軍屬。三、地方警備隊之官長、士兵。」

本件聲請人時任陸軍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第 44 兵工廠品控室

檢驗所 5 等 5 級車工，屬兵工廠之雇員，既非上開第 5 條與

第 6 條規定所稱之現役軍人或視同軍人之人，軍事檢察官起

訴之罪亦非前揭第 2 條所訂例外可適用陸海空軍刑法之罪

名，因此，軍事審判機關根本不能依該法第 75 條第 2 項規

定對聲請人論罪科刑。 

5、 綜上所述，本件之追訴審判固依戒嚴法之規定，可行軍事審

判，惟軍事檢察官卻以聲請人之身分可適用程序法規定而逕

自使其亦適用實體法規定，率行起訴，後軍事審判官亦未就

法律適用詳加確認，逕行審判論罪，嚴重牴觸罪刑法定原則，

進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。 

（三） 本件判決亦未查明聲請人之行為是否足以構成侮辱，聲請人是

否認識其行為構成侮辱，即率行論罪，牴觸罪刑法定原則，違

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

1、 在刑事法學上，若謂某行為構成故意犯罪，則除了客觀上該

行為必須完全實現法律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外，尚須行為

人主觀上已認識到其行為將完全實現所有的犯罪構成要件，

並且積極地促使（或至少消極地容忍）其實現。客觀上發生

的事實，若無法對應到行為人主觀上認識的事實，便無法構

成故意犯罪，也就沒有處罰其行為的理由。因此，本件判決

既認定聲請人之行為觸犯陸海空軍刑法規定之公然侮辱上

官罪，自應敘明該罪所稱侮辱上官行為係何所指，並交代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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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依證據認定客觀上聲請人確有該公然侮辱上官之行為，

且聲請人本人於行為之當下，主觀上認識到其行為係公然侮

辱上官而仍為之，而二者能夠對應。若有罪判決書未說明所

據刑罰法律之犯罪構成要件意涵，或未交代憑何等證據認定

事實，進而涵攝足以該當犯罪構成要件，則不僅構成判決理

由不備，而且易滋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刑罰法律，而有違罪

刑法定、無罪推定原則，致案件之追訴、審判違反自由民主

憲政秩序，侵害公平審判原則（此旨迭經本會指明，請參本

會促轉司字第 1、2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3、14、15、

16、26、30 號決定書）。 

2、 按刑法所定公然侮辱罪之要件，係行為人之侮辱行為，足以

減損或貶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、地位、名譽、評

價等；另參國防部 44 年 5 月 21 日理琦字第 1420 號令：「查

侮辱上官罪以有嘲詈戲弄之行為，而使上官以難堪者為要件，

如被告僅聲言自殺，而無嘲詈戲弄之行為，要難謂足以構成

侮辱上官罪，至其不服管教，態度傲慢，似應依陸海空軍懲

罰法所規定，另予處分，原判決遽以侮辱上官罪論處，用法

尚欠允洽。」可見侮辱上官罪之成立，須行為人對上官實行

嘲詈戲弄或輕蔑之行為，而足以減損或貶抑上官在部隊內客

觀存在之人格、地位、名譽、評價。縱認因部隊之性質有別

於外界一般社會，本罪除保護上官之人格法益外，兼有維護

上官領導統御之功能，惟，該罪之適用仍應受構成要件之限

制，並非任何不合上官威嚴或有違部隊紀律之行為均可以該

罪論處。這也是罪刑法定原則之當然要求。 

依本件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63 年度判字第 1 號判決所認定之

犯罪事實，本件聲請人係於所長辦公室，向該所長質問為何

請假不准，並出口辱罵所長「媽的」詬語。本案判決所示情

境，聲請人「媽的」之言論，僅係情緒性用語並不足以構成

貶抑他人人格與名譽之侮辱行為。究其實，本案軍事檢察機

關與審判機關對聲請人行為依侮辱上官罪予以追訴、審判，

係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秩序，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的地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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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威權統治當局用以壓制異見，遏阻人民發展獨立人格，

使人民絕對服從之統治手段。據此，亦可認定本件判決牴觸

罪刑法定原則，構成刑罰權之濫用，進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

秩序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聲請為有理由，爰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

及第 3 項第 2 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     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楊  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葉虹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雪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佳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志偉 Awi Mona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雨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偉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增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彭仁郁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2 月 2 4 日 

附表：參與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62 年 9 月 5 日 63 年度判字第 1 號刑事

有罪判決之相關起訴者、審判者、呈核者、核定者 
 

起訴者 審判者 呈核者 核定者 

聯合勤務總

司令部 63 年

度判字第 1號

刑事判決 

軍事檢察官 

鄒明鐘 

簡易審判庭 

審判官 

陳培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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